附件1
长宁县中医医院分诊叫号屏采购项目询价函
各受邀报价公司：
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及医院内部相关规定，特对以下设备进行询价。如有意报价者，请按要求填好下表，盖好公章（多页资料需盖骑缝章）。   
时间：2026年1月23日
[bookmark: _GoBack]询价名称：长宁县中医医院分诊叫号屏采购项目     
	公司名称（公章）
	
	法人代表
	

	授权报价人
	
	联系电话
	
	公司地址
	


	序号
	设备名称
	技术要求
	单位
	数量
	单价（元）
	总价（元）
	品牌型号
	质保期

	1
	分诊显示屏
	1、 CPU‌：≥四核，最高主频≥1.8GHz。‌‌系统：Android 11
2、内存：标配2G 
3、存储：标配16G
4、网络：标配RJ45有线接口*1，WiFi 
5、非触摸显示屏：触摸屏尺寸：21.5寸 显示比例：16:9 分辨率：1920*1080 
6、二维码扫描仪：自适应纸质码、手机码、一维、二维码扫码器
7、整机：支持定时开关机控制，多媒体音频；
8、机柜：全钢模具制造，金属喷漆，防锈、防磁、防静电；表面硬度：物理钢化，莫氏7级防爆玻璃；
	台
	24
	
	
	
	

	2
	安装费用
	包含安装材料
	批
	1
	
	
	
	

	报价总合计
	




填报须知：
1.以上内容必须全部填写完整，否则视为无效。
2.报价公司应填写全称、同时加盖印章。
3.报价单因字迹潦草或表达不清所引起的后果由报价公司负责。
4.报价公司的报价不可更改。
5.报价计算错误时，以单价为准。
    6.多页必须盖骑缝章方有效。
